
「中銀雙幣卡<大灣區一卡通>」客戶可享中國聯通優惠「上台雙重優惠高達$672」

條款及細則 

1. 推廣期由即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以門市辦理上台日期計算，包括首尾

兩天）。成功申請「中銀雙幣卡<大灣區一卡通>」(包括：中銀雙幣鑽石卡及

中銀雙幣信用卡(白金卡))的客戶(「合資格持卡人」)，於推廣期內蒞臨中國聯

通(香港)運營有限公司(「中國聯通香港」)門市，並成功辨理新上台(包括攜號

轉台) 簽訂有關指定服務計劃 24 個月固定合約期之合約，即可享中國聯通香

港之「上台雙重優惠高達 HK$672」。 

2. 中國聯通香港之「上台雙重優惠高達 HK$672」優惠及條件詳情如下： 

新上台可選用之指定服務計劃 

(須簽訂 24 個月固定合約期之合約) 

雙重優惠 

(節省高達 HK$672) 

ONE 全球^數據共享計劃 固定合約期內 

i) 豁免每月 HK$10 內地號碼月費 

及 

ii) 豁免每月HK$18流動服務牌照

及行政費 

ONE 大中華#共享計劃 

ONE 內地及香港共享計劃 

本地 4G 數據無憂計劃 

本地 4G 數據不清零計劃 

3. 合資格持卡人須向中國聯通香港的店員出示有效之「中銀雙幣卡<大灣區一卡

通>」以核實其可享上述雙重優惠的資格。服務及優惠須受中國聯通香港的相

關條款及細則約束，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卡公司」)對此概不負責。

合資格持卡人請向中國聯通香港的店員查詢詳情及有關條款及細則。 

4. 合資格持卡人上台後如所選用之服務計劃或其相關流動通訊服務不論任何原

因終止或取消，則此優惠即同時取消而毋須另行通知。 

5. 除特別注明外，雙重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6. 雙重優惠均不可退換或兌換現金，亦不能更換其他用途、退款、轉讓及轉售。 

7. 雙重優惠由中國聯通香港提供。卡公司對中國聯通香港提供的產品及服務質

素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8. 卡公司及中國聯通香港保留毋須在事先通知的情況下更改、暫停或取消雙重

優惠及/或修訂此條款及細則的權利。卡公司及中國聯通香港概不承擔任何有

關雙重優惠之更改或終止的責任。 

9. 卡公司及中國聯通香港對所有事宜及爭議保留最終決定權。 

10.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並按其詮釋。 

11. 除有關合資格持卡人及卡公司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

條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

下的利益。 

12. 如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本有所差異，一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 僅適用於月費計劃所設定之多個指定熱門地區，有關指定適用地區、服務條款

及細則，詳情請瀏覽 www.cuniq.com。 

# 僅適用於香港、內地、澳門及台灣地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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